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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6_B3_95_E5_BE_8B_E6_c122_485001.htm 同望律师事务所隶

属广西壮族自治区司法厅直接领导和管理，成立于1996年，

目前有执业律师56人、辅助工作人员17人（含柳州分所）。

同望律师事务所是一家注重基础建设的律师事务所。目前，

事务所有面积近1100m2的办公楼，拥有小汽车20辆，建立了

局域网、专业网站和能与客户对接的网上办公系统，实现了

办公条件现代化，已走在全区律师事务所的前列。2005年6月

，同望律师事务所以位列广西第一的成绩被中华全国律师协

会授予“全国优秀律师事务所”称号，并被广西壮族自治区

司法厅授予“全区优秀律师事务所”称号。 同望律师事务所

之所以取得这一些成绩，固然有全体同仁的努力等许多因素

在内，但很重要的一点，同望律师事务所坚持规模化、专业

化和网络化，而这三个特点是现代优秀律师事务所的基本特

点，并且，网络化是其中尤为重要的一点，利用网络进行法

律服务，开拓和发展业务，已是十分的普遍和成熟，在我国

，这一特点，也在不断的发展和完善，和许多规模化、专业

化的律师事务所一样，同望律师事务所自2003年开始，充分

地认识到网络业务的重要性，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精

力，构造了区域网上办公系统和互联网协作平台，实现了律

师与律师之间，律师与客户之间办公的无纸化和网络化；开

通了法律网站、在线展示自身形象，提供网上法律服务。结

合规模化、专业化的建设，同望律师事务所向当事人提供法



律服务的方式，完全实现了网络化，同望律师事务所的网络

化经营之路，已经驶上了时代发展的高速路。 网络化经营之

路的内涵和特征是什么 网络化经营之路的内涵是什么？博客

中国法律无忧集团网站长王继丰，把“网络化经营之路”定

义为，“随着互联网技术和网络经济的高速发展，中国律师

利用现代互联网通讯技术，构建自身软硬件网上业务平台，

储备具有网络知识的律师人才，通过内部网站进行业务管理

、业务交流和业务协作，通过外部网站展示自身形象并提供

网上法律服务的经营之道。” 网络化经营之路的特征是什么

？在传统法律服务当中，我们的律师一支笔一叠纸、一张嘴

，二双脚紧紧跟在当事人身后转，忙于奔波，疲于奔命。而

传统法律服务与相比，“网络化经营之路”具有如下两种表

现形式和实现途径：第一种是服务方式的“网络化”。法律

服务方式上的创新，律师通过互联网站或其他网络通讯技术

或手段，在线为客户提供迅速、便捷的法律服务；例如本所

建立了内部的区域网上办公系统，通过前台，把本所的电脑

全部形成一个网络，进行了网上办公，本所还建立了互联网

协作平台：tw.nh3000.com.律师之间，律师与当事人之间，无

论在天涯海角，只要有网络存在的地方，都可以进行联动办

公，律师可以向当事人提供法律服务。第二种服务内容的“

网络化”。是法律服务内容上的分离，一部分具有网络知识

的律师，利用自身特长为客户提供与互联网络、电子、电信

、电子商务相关的具有特定内容的法律服务。比如本所的龚

律师就担任了柳州电子商务协会的法律顾问。 再有，“网络

化经营之路”与“规模化经营之路”、“专业化经营之路”

明显不同，具有如下显著特征。 一、中介媒体特定化。中国



律师“规模化经营之路”和“专业化经营之路”，不需要借

助特定媒介即可实现，而“网络化经营之路“必须借助于互

联网络和现代通讯技术才能实现。例如，本所律师事务所通

过内部局域网tw.nh3000.com.实现对本所律师业务管理和律师

协作，律师通过国际互联网：www.tongwanglawfirm.com在线

为客户提供法律服务等等。 二、受众对象年轻化。计算机和

互联网是新时代产物，老年律师对它们很陌生，不具有使用

它们的技能技巧，也没有使用的习惯，而青年律师容易接受

新事物，掌握新技能，对互联网的使用和依赖，已是青年律

师和广大当事人的实际情况，他们往往是“网络化经营之路

”的真正实践者和受益者。 三、办公便捷化。从时间上看，

只要有需要，就可以马上上网查资料，与对方连线，进行实

时、互动地交谈，包括文件的同步传送、召开视频会议等。

从空间来看，不需要出差，也可以通过网络进行远程办公，

将事情办好。也就是说，网络法律服务不仅具有传统法律服

务方式的特点，还融合了网络无地界、快速、便利的优点，

同时也为当事人提供了一种相对低廉的纠纷解决渠道。 四、

法律服务立体化。“规模化经营之路”突出的是“规模”，

即横向扩张，包括人数多、场地大等等；“专业化经营之路

”突出的是“专业”，即纵向延伸，包括律师的少而精，专

业知识精通等等；“网络化经营之路”突出的是“网络”，

即立体扩张，包括法律服务方式上的网状扩张和内容上的专

业延伸等等。“网络化经营之路”不仅需要律师具备扎实的

法律知识，而且需要他们能够熟练使用计算机和互联网，具

备电子、电信、IT、网络软件硬件方面的基本知识和技能技

巧。 五、律师协作多元化。网络化经营之路，更适合不同单



位、不同地区、不同专业律师之间开展合作，进行信息共享

、团队作业。 六、低成本运作化。按照目前的价格，制作一

个中等的内部办公系统和互联网协作平台，其价格不会超

过10000元，制作一个中等的律师专业网站，其价格不会超

过8000元，建成之后，其每年的维护费用不会超过2000元，

其费用与我们进行传统的宣传费用，如与电视台、报纸合作

栏目的费用，是非常合算和低成本的，这与西部律师目前经

费紧缺，业务急需开拓与发展的形势是非常适应的。 律师能

用网络做些什么 已经大步踏上网络化经营之路的同望律师事

务所，十分重视网络信息平台和自动化办公管理体系建设，

并投入一定人力、物力和精力加以完善。下面是我们的一些

基本做法。 一、健全自动化办公管理体系。本所律师事务所

的内部tw.nh3000.com.集合案件管理、案件收费、人事管理、

法规查询、文书文件库等软件系统，实现律师管理的现代化

，适应了网络法律服务办公方便、快捷高效的内在要求。 二

、加强事务所的内部交流和资源共享。例如本所建立了内部

的区域网上办公系统和互联网协作平台tw.nh3000.com.通过本

所公告，任务布置、内部邮件和内部U盘，加强律师与律师

之间的业务协作，进行资源共享。 三、创建内外部法律服务

网站。除了本所的专业网站：同望律师事务所网站以外，本

所的律师开设了大量的网站，如本所如龚振中律师的龚律师

热线、龚振中律师网；邝永发律师的广西律师服务网、广西

企业法律顾问律师网；林籽光的博士律师网；韦仲想律师的

广西婚姻家庭律师网。通过上述网站，利用网络，加强律师

与客户之间的业务联系，律师与律师之间的业务协作，发挥

外部网站的宣传窗口作用，树立律师良好的社会现象。 四、



有意识地招聘、储备一批具有计算机、互联网、电子、电信

、电子商务应用技术并精通相关法律规定的律师，以便为开

展网上法律服务和网络法律服务提供条件。 五、通过网络加

强与全国各地律师的联系，并建立固定的网上法律业务协作

团队。比如，本所龚振中律师与加盟法律168网站，成为中国

律师网、中国法院网的协办单位。 六、借助“网络化经营之

路”，开创新的法律服务方式和新的法律服务内容，通过网

络与其他媒体进行联动，建立宣传窗口，树立品牌，并在各

地设立网络分支机构或招募合作伙伴加盟，发展中国律师的

“连锁”和“特许加盟”事业。 比如，本所就担任广西电视

台的>栏目，南宁电视台的>栏目，广西、南宁最具人气的论

坛，新桂论坛和时空论坛、新华社广西视窗、法制网广西频

道，广西平安网，中国法院网等网站的点评律师，或与其进

行协办栏目。 网络化经营之路带来什么 一、获得最新知识。

现在是知识爆炸的时代，新事物不断涌现，刷新率很快，通

过网络可以有效弥补书本自学、师徒帮带、社会培训等其他

方式获得法律知识速度较慢的不足，进而随时随地获得最新

知识。 二、作为办案帮手。网络是很好的办案帮手，通过网

络搜索引擎技术，我们可以快速、准确地找到需要的法律法

规，案例、学术研究和相关新闻，以便办案时作为参考。 三

、对外宣传的窗口。法律网站是律师对外宣传的窗口，一个

好的网站，必然会提升律师良好的社会形象。给客户留下第

一印象好了，以后的法律服务也就更容易被接受。 四、节约

成本，提高效率。发挥网络自身特点和功能，可以大量的节

约律师事务所及律师的办公成本，有效提高律师工作效率，

加强律师与客户之间的业务联系，以及律师与律师之间的业



务协作。 五、创新服务。网络化经营之路必然带来法律服务

方式和内容上创新。网络化法律服务方式，可以给客户提供

更及时、更快捷、更方便的法律服务，网络类法律服务内容

，可以拓展律师事业的新领域，促进律师事业的新发展。 六

、产生效益。通过网络化的发展，让受众和客户以几何级的

数量进行倍增，最终是拓展了业务，增加了案源，产生了直

接的经济收益，比如，本所有的新律师，主要利用网络和国

优所的资源，执业第一年，就做到二十多万元的业务量，比

如，日本草野观的涉嫌诈骗罪一案，当事人通过互联网，直

接找到本所龚振中律师辩护，宁明县土地案件通过网站找到

本所郑秋儿律师代理，某某房地产公司通过网站找到本所吴

静律师担任公司法律顾问等等。 目前，中国律师的网络化经

营之路还处于起步阶段，实践中的案例多表现为在线法律咨

询和少数律师的网络类诉讼业务，其数量有限，质量欠佳，

操作模式不一。然而，随着计算机网络信息技术和电子商务

的不断发展和相关法律制度的不断健全，我坚信，中国律师

的网络化经营之路必将在包括西部地区在内的全国范围内得

到普遍应用和深入发展，也必将作为一个现代的手段和特征

，拓展西部律师的业务，推动西部律师事业的发展。 （作者

：龚振中，广西同望律师事务所）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

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